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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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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
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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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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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周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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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幗
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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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・
・
青
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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・•
兩
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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幗
英
即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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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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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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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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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
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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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
萼
敏
秀
：
准
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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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
之
爾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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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華
之
父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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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僕
人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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倉
：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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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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襄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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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年
入
尊
省
航
校
・
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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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
之
後•
・
同
在
技
術
科
練
習•
・
丹
基
之 

目
光
極
爲
準
確
：
故
每
次.隨
空
車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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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・
・
輒
任
值
察
：
及
放
彈
之
重
職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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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
中
已
縛
殉
國
之
空
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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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李
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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氏
・
有
神
眼
之
雅
號•
・
而
女
士
亦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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緣
視
力
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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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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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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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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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・■
對
於
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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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某
食
物
：
其
感
受
性
非
常
强
銳
：
此 

其
特
異
體
質
：
或
得
之
於
先
天
。・
或
得 

之
於
後
天
：
有
感
受
葯
物
性
雖
大
致
與 

常
人
無
果
，•
而
特
別
較
强
者
：
有
感
受 

葯
物
性
全
與
常
人
不
同
者
：
如
服
某
葯 

■
・
食
某
物•■
卽
生
湿
疹
：
發
紅
斑■•
或 

吐
••
或
鴻••
或
發
熟•■
或
發
瘦
・•
或
授 

以
有
麻
甑
住
之

ST

琲
等
・•
而
反
興
奮•■ 

或
與
解
熟
劑
而
反
發
熟
・
・
葯
物
中
之
水 

銀
剤
：
破
剤
：
與
金
鶏
納
霜
等
・■
及
食 

物
中
之
蟹•
蝦•
等••
往
往
特
異
質
之
人 

・
血
食
之
即
起
以
上
之
病
狀
： 

然
又
有
反
乎
特
異
質
者•
・
爲
免
毒
性
・。 

對
於
某
藥
物
：
某
毒
物
之
感
受
性
。・
較 

之
常
人
弱
减
：
此
性
亦
有
得
之
先
天
者 

■■
而
以
得
之
於
後
天
者
爲
多
：
乃
由
久 

服
壹
藥
：
漸
成
習
慣
而
成
・
・
如
大
酒
客 

之
於
酒
精•
・
大
粒
烟
之
於
鴉
片
：
寻
琲 

・
・
皆
由
習
慣
而
得
免
毒
性
。•
雖
砒
霜
亦 

可
漸
服
漸
多
。•
其
中
原
故
：
乃
爲
常
服 

一®
片 »
 酒
精
者••
其
人
體
內
：
即
新
生

8
若
干
・
・
販
運
何
物
・
・
一一 
爲
所
探
悉 

〔未
完
〕

握
矣•■ 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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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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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已
完
一

以
囊
除
奸.

無
聞
之
：
要
之
・
・
惟
一
度
曾
傳
市
長
在 

島
卜
市
新
車
而
已
・■
因
憶
磨
市
府m
昔 

汽
車
之
多
：
爲
各
機
關
冠•
・
是
知
市
長 

於
汽
車
乃
有
偏
愛••
新
車
之
市
：
非
無 

故
矣
：
市
府
汽
車
之
數
合
所
轄
各
機

86 

計
•
・
共
成
天
罡
之
敬■
・
計
市
長
二
：
一 

新
一 
舊
・
・
其
舊
者
乃
副
紀
文
所
遺
・
・
市 

長
蒞
任••
另
市
新
者•
・  

6| 闕
瞻
所
繫
・
， 

惟
新
是
尙
：
舊
者
則
轉
以
乘
眷
屬
・・E 

務
局
四••
財
政
局
二
・■
土
地
局
一
一
・
，衙 

生
局
一
：
電
力
廠
與
管
理
處
六
：
新
售 

水
做
四
：
市
行
二
・
・
交 
ffi
管
理
處
四
・
・ 

社
會
局
一 ■
・
公
用
局
四
：
無
軌
電
車
辦 

事
處
壹
・•
秘
書
處
壹
：
外
交
金
事
一
： 

其
餘 
一 輔•
・
乃
爲
公
務
員
公
幹
所
用
者 

・■
已
破
舊
不
堪
：
無
有
願
乘
之
者
：
有 

等
於
無
・•
凡
此
諸
車
：
其
電
油
所
自
： 

槪
出
之
市
府
：
計
毎
月
消
耗
者
達
三
千 

元
：
然
因
此
而
使
辨
事
靈
活••
聯
絡
敏 

捷
・
・
益
增
效
能
者■
・
殊
非
法
鮮
也
・
・
等 

變
旣
肇
・
・
諸
車
未
見
留
以
資
敬■
・
惟
艮 

残
破
之 
一 
編
・
・
有
見
其
仍
遗
留
於
吉
祥 

路
上■
・
諸
車
果
何
往■
・
則
殊
令
人
繫
念 

耳
：

IK•
・
何
以
抗
此•
・  

®

遂
死
矣
，・
死
之
日 

•
・
囊
無
餘
貨•
・
夫
人 

.$
氏
・•
投
塘
殖
・・ 

幸
獲
敢
・•
頼
同 @
力
：
遺
懐
乃
得
歸
故 

里•
・®
乎
：
以
珊
之
奉
公
廉
越•
・
而
所 

以
報
施
者
：
如
此
其
厄
：
天
難
道
官
哉

林
瑯
死
矣 
(
半
个) 

整
幡
乘
闘
而
任
廣
州
地
方
法
院
刑
一 
庭 

庭
長
者••
爲
遂
溪
林
部
・
・
部
字
瑟
軒■■ 

廣
東
公
立
法
政
學
校
畢
業
・
・
以
廖
愈
簪 

之
介
：
由
某
分
庭
推
事
：
而
播
腐
州
地

♦
時
同
院
清
理
刑

方
法
院
刑 
一 庭
推
事.

庭
庭
長
爲
沈
光
傅•
•
»
£
嚴
而
沈
主
寛 

・■
部
雖
與
鄭
同
庭
：
而
獨
和
沈
主
張•
・ 

其
後11

去
珊
繼
長
：
凡
主
辦
碎
屍
殺
虎 

毒
傭
諸
巨
案
・
・
緒
衣
之
徒■•
無
以
峻
酷 

皆
繡
之
者••
瑯
性
忠
魯
勤
懇
・
而
律
身 

儉
飭
・
，初
任
繁
劇
・
・
積
勞
成
胃
疾•
・
疾 

^
趨
不
治••
纔
少
盛
：
他
服
触
從
公
・■ 

任
庭
長
且
三
年
・■
曾
沈
光
傳
以
忤
長
者 

引
退
：
珊
義
與
同 #
・・旋
藉
廖
愈
簪
力 

・
・
得
爲
潮
梅
高
等
分
院
首
席
检
察
官
・■ 

轉
脚
廣
東
高
等
法
院
檢
察
官•
・
再

SI 肇 

慶
高
等
分
院
推
事
：
而
疾
慈
深
矣
・
・
重 

以
不
治
私
財
・
・
家
累 $
$
・
・
嘗
因
藥
貨 

無
所
出
而 ®
醫
・•
清
貧
之
象■•
亦
可
覘 

矣
・
・
暴
日
南
侵
之
時
・
・
以
疾
深
而
返
廣 

州
求
醫
：
疾
未
痛
而
賊
騎
陷
廣
州
：
珊 

扶
病
間
道
出
走
・■
抵
腐
州
灣
・
・
將
雄
故 

里••
而
旅
會
客
滿
・
・
不
可
求
一 8
 身
塊 

♦■
夜
皆
樓
下
：
風
雨
昼
：
嬴
覇
之

，
林
五
君
鼓
筵
於
城
埠
晋
美
酒
樓
：
爲 

第
五
路
軍
參
事
黃
遠
先
生
洗
庵■
・
用 

我
敬
怠
：
詞
客
偶
逢
，・
况
國
難
正
殷 

■■
不
有
叶
句•
・
何
伸
雅
懐
：
爱
聯
賦 

律
絶
二
章•
・
以
飴
鴻
爪
： 

子
爲
參
事
僕
爲
工
，林
五
〕

、 

唯
幅
連 «
建
大
功
〔紹
廣
〕 

君
有
奇
才
應
濟
优
〔雲
章
〕 

我
無
能
力
挽
顏
風
〔撮
漢
〕 

味
兼
適
口
储
偏
好(  

»

 台
〕 

帥
解
愁
腸
旬
未

！@

〔林
光
〕 

待
到
感
除
倭
賊
後(
善
賓
〕 

再
圖
良
晤
舊
江
東
〔黃
遠
〕

其 

二

燈
火
高
張
夜
已
深(
寄
生) 

筵
前
共
飮 ®
還
冲
〔林
能
) 

與
君
今
日
初
相 »
(
朗
胡
〕 

不
在
容
儀
在
實
心
〔永
和
〕

1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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